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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園地   

從工程法律探討住宅漏水相關問題  

馮世道 土木技師/律師 

 

關鍵字:漏水鑑定、工程法律、法律經濟學、技師法、民事訴訟法 

 

依照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最新公布的 106 年第 4季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統計數據，39 種類

型糾紛原因中房屋漏水問題排名第 3(共 49 件，第 1 名為施工瑕疵其次為终止委售或買賣契

約)，足見民法債各體系中房屋買賣爭議中，漏水是我們生活中常遇見的問題。然而除了買賣

關係之外，由於台灣住宅特性使然，舊有建築物相鄰關係(尤其是公寓大廈之上下層關係，也

是本文討論的範圍)所發生之漏水糾紛，亦占了民事訴訟之相當比例，筆者為土木技師公會法

院鑑定案人力庫技師，本文試圖從漏水鑑定為中心，探討公寓大廈房屋漏水之相關法律問題

提供各位先進參考。 

 

一、原告請求權基礎 

筆者在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班就讀期間，老師在課堂上不時就會提問「請

求權基礎為何?」在民事法律關係上請求權基礎是最根本的首要問題，當原告要對被告提起民

事損害賠償訴訟時，首先就應該把訴訟標的(傳統訴訟標的理論)弄清楚，而在一般的公寓大

廈上下層漏水糾紛的案例中，原告可能的請求權基礎至少包括以下幾種可以試圖主張，筆者

例示如下: 

 

(一)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1項 

 

按「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

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所明定，故漏水倘因被告

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管線破裂所致，則被告依法負有修繕之責。 

 

(二)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2 條 

 

按「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

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

有權人負擔。」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2 條所明定，亦即共同壁及樓地板原則為共同負擔，

然例外若有可歸責之一方所造成，當由其負擔。常見的共同負擔就是公共管線老舊破損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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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地震力等不可抗力所致之損壞。而可歸責的案例往往是因為被告裝修工程或改管等施工

不慎所致(常見的廁所位置更動)。 

 

(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第 2款 

 

按「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為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第 2 款所明定，故漏水點倘係位在大樓共有或共用部分(例如屋頂)

時，該修繕責任歸屬於管理委員會，此時復依同法第 38 條「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管理

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故原告可以列管理委員會

為被告要求其修繕漏水。 

 

(四) 民法第 191 條第 1項 

 

按「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

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

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損害之所有人對於

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民法第 191 條定有明文。申言之，所謂「土地上之工作物」，係指以

人工作成之設施，建築物係其例示。而建築物內部之設備如天花板、樓梯、水電配置管線設

備等，屬建築物之成分者，固為建築物之一部，應包括在內；所謂「設置有欠缺」，係指土地

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於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疪而言；所謂「保管有欠缺」，係指於建造後

未善為保管，致其物發生瑕疪而言。而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使他人權利遭受損害時，

應推定其所有人就設置或保管有欠缺，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無須負舉證責任，方能獲得週

密之保護，但所有人能證明對其無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或損害非

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所致者，仍得免負賠償責任，方為平允，此觀該條規定 88 年 4 月 21 日

修正之立法理由即明（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1464 號判例、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47 號、95

年度台上字第 310 號判決意旨參照）故以訴訟策略而言，原告若依此為請求，無須就被告保

管有欠缺加以舉證，此對原告較為有利。 

 

(五) 民法第 184 條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定有明文，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

過失者不在此限。」同法條第 2 項亦定有明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故原

告若有其他財產損害，可據此向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求償，惟應注意民法第 197

條的 2年時效規定。 

 

 

二、漏水原因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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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請求權探討係在漏水原因可以認定責任歸屬下，法官方能以該事實面而適用法律作出

判決，惟法官不具工程背景專業，通常會囑託機關或團體(以下稱「鑑定機關」)為漏水原因

之鑑定，筆者所屬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即為「鑑定機關」適例，鑑定機關收到法院公文後，

指派實際執行鑑定之人(如筆者等為公會法院人力庫之輪派技師)，然而法院認為無囑託鑑定

之必要時亦並不當然判決違背法令，常見情形有: 

1. 現況無從鑑定 

2. 請求鑑定事項對本案判決不生影響 

3. 已有其他鑑定報告可採，無須再行鑑定或補充鑑定 

4. 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鑑定之必要 

 

當技師從事漏水鑑定時，仍有以下幾點法律問題需要釐清，筆者提出幾點提供先進參考: 

 

(一) 公會輪派之鑑定技師是否應具結 

 

民事訴訟法第 334 條規定「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於結文內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

如有虛偽鑑定，願受偽證之處罰等語。」同法第 340 條第 2 項，法院囑託機關、團體為鑑定

時，鑑定機關出具鑑定報告，其須說明者，由該機關或團體所指定之人為之，不須踐行具結

程序。1故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機關(鑑定人)時，受輪派而實際從事鑑定之技師(自然人)，並

非民事訴訟法第 328 條所指之鑑定人，似無須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334 條規定具結，然而實務

上法院亦有認定需要具結者2。 

 

(二) 從事漏水鑑定是否需有執業執照 

 

按民事訴訟法第 328 條「具有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經驗，或經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於他

人之訴訟，有為鑑定人之義務。」故鑑定人依法僅須具備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經驗已足3，並

不以具備特定執照為必須。以 2019 年 1 月 5 日蘋果日報標題「【傾斜屋】法院找無照技師鑑

定竟要她付費」4的報導為例，文中指「基隆地院、高院、最高法院都採信中華民國建築技術

學會鑑定報告，歷經 8年審理，判陳林純艷敗訴確定，但陳婦認為鑑定有問題，朋友得知後，

協助她查出法院委託鑑定的 3名技師中，朱國琴早在 2009 年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註

銷技師執照，鄭安的執照更早於 2007 年被註銷，根本沒有資格從事相關鑑定。」然本案即便

如報導中陳婦所指有實際鑑定人註銷技師執照(應指技師之執業執照而非技師證書)之情事，

亦無害於鑑定人之適格。 

                                                       
1 最高法院 28 年滬抗字第 104 號判例「法院囑託公署或團體陳述鑑定意見或審查之者，毋庸踐行具結之程序，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十四條之規定，未為同法第三百四十條所準用，即可明瞭。」 
2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上字第 223 號民事判決「原審法院囑託臺北市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就系爭空調工程是否

符合系爭驗收標準…能符合之原因等為鑑定，並經前往現場履勘而實際作成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人 OOO 於本

院具結證稱」 
3 89 年 2月 9日立法理由揭明；「為協助促進國家審判程序之進行，凡具有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經驗者，均有為

鑑定人之公法上義務，不以現從事於鑑定所需之學術、技藝或職業者為限，爰將「從事於鑑定所需之學術、

技藝或職業」修正為「具有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經驗」，以資涵蓋。」 
4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105/1494415/，，最後瀏覽日 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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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漏水鑑定是否為技師專屬業務 

 

依據司法院網站提供之鑑定機關參考名冊5，不難發現除了技師公會之外，政府機關或是學會

(如前揭新聞之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協會亦在名單之列，倘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328 條立

法理由觀之，就程序法之觀點而言法院委託非技師鑑定亦屬合法。然而對照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107年所提技師法第42條修正草案條文之說明「統計自89年起迄107年4月30日止，

有關技師辦理鑑定案件移送懲戒審議完成之人數計 29 位，其中受懲戒之比率為 17.2%(因辦

理鑑定移送懲戒審議完成之人數計 29 位，其中受懲戒之人數計 5 位)，遠低於平均受懲戒之

比率 69.5%(移送懲戒審議完成之總人數計 465 位，其中受懲戒之人數計 323 位)。為避免利

害關係人利用懲戒機制作為影響爭議調解或訴訟之手段，有必要建立機制，以免影響技師服

務品質。」此即技師主管機關已經注意到實務上利害關係人利用懲戒機制作為影響爭議調解

或訴訟之手段，此部分亦可能是技師不願意承接漏水鑑定案之考量因素，以避免未來不必要

之訟累。反觀如非技師擔任鑑定人時，其並不需要擔心會受到技師法懲戒之風險，則其鑑定

報價勢必在成本上優於技師，然而其專業可能並無國家考試之背書(憲法第 86 條)，依照法律

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分析，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否可以達到經濟上的最適尚非無疑，

就此筆者贊成技師法第 42 條之修正，以鼓勵更多技師為了公共利益參與漏水鑑定案件。除此

之外，筆者也期待司法實務能夠注意到技師法所授權制定之各科技師執業範圍內容，既然法

規已經規定鑑定為技師之執業範圍，故在鑑定人之選取上除了符合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外，工

程領域之鑑定仍應回歸技師法等其他法律，如此方能維護公益並兼顧訴訟當事人之利益。 

 

(四) 漏水鑑定同意書乃證據契約 

 

按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115 號民事判決「當事人間以合意就特定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

實確定其證據方法之證據契約，倘其內容無害於公益，且非屬法院依職權應調查之事項，及

不侵害自由心證之領域，並在當事人原有自由處分之權限內，基於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原

則，自應承認其效力。系爭工程中關於漏水之瑕疵部分，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造於九十五

年一月五日簽訂館內設備漏水鑑定同意書，同意由○○○公會鑑定，鑑定結果疏失一方必須

完成修護，並支付全部維修費。該鑑定同意書乃證據契約，兩造應受鑑定結果之拘束」故在

當事人於訴訟外如欲進行漏水原因之鑑定，建議訂明證據契約以避免單方私自鑑定之後，訴

訟中對造質疑鑑定公正性，復由法院再行指定其他單位鑑定，造成雙方程序利益之減損。            

三、小結 

誠如前言所述住宅漏水為常見之糾紛，假使當事人能夠利用訴訟外解決方式(如調解)加以處

理，較能獲得程序利益，減少勞力時間費用。而當採取訴訟時多需要依靠鑑定來釐清漏水原

因，鑑定住宅漏水原因有許多不同之方法，例如現況檢視法、水分計量測法、水壓計量測法、

紅外線顯像儀器掃描檢測法、放水積水檢測法、內視鏡觀測法、檢視水錶數值變化法等等，

                                                       
5 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01/鑑定機關參考名冊.doc，最後瀏覽日 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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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吾等鑑定技師按現場狀態依其專業選擇適當的方法，本文在此不另贅述。漏水糾紛實乃

工程法律案件之大宗，此部分實有賴於工程人與法律人的共同努力與對話，筆者同時為律師

與土木技師，謹在此以本文提出個人之觀察與淺見，如有不足之處還望各位先進或道長加以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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